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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書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王瓊姿

電話：8233817轉264

電子信箱：ac6415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吉安鄉吉安國民小學會計室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主會字第110000129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550000A_110000129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主計總處有關機關學校報支視訊會議出席費所

需檢附支出憑證及出席證明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10年10月15日主會財字第1101500511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第2點規定，

各機關學校邀請本機關學校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參加具有

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，得支給出席費。因

出席費之支給係就出席者之身分、會議性質及是否親自出

席為判定依據，不因會議召開方式而有所不同，爰學者專

家如經各機關學校本權責認定，確有親自參與符合所述性

質視訊會議之事實，可依前開要點規定支領出席費。

三、復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7點規定，各機關以匯款等方

式支付非屬採購案款項，得以金融機構或政府公款支付機

關（構）之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，爰機關學校召

開視訊會議支付學者專家出席費，應由機關學校本權責決

定學者專家確有親自參與視訊會議之證明方式，並於匯款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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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竣檢附證明文件辦理經費結報，又基於簡化行政考量，

尚無須要求參與視訊會議之學者專家於會議簽到簿上親自

簽名。

正本：本處所屬主計機構

副本：本處歲計科(含附件)、本處會計科(含附件)、本處帳務科(含附件)、本處審核科

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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